


排放单位信息表

排放单位名称
杭州鸿世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裕阳路

8号
联系人 周晓燕 联系方式 13634132014
排放单位是否是委托方？ 是 □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排放单位所属行业领域 机械设备制造

排放单位是否为独立法

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 年度 2020 2021 2022
总排放量(tCO2) 3192 4041 3103

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对杭州鸿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如下；

年度 2020 2021 202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9.85 30.52 27.1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62.256 4010.207 3076.140
总排放量(tCO2) 3192 4041 3103

-杭州鸿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度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的问题。

核查组长 陆心怡
签名：

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核查组成员 陈庆元 签名： 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技术复核人 洪大剑、章润臣
签名：

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批准人 李国政 签名： 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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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核查目的

为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碳排放交易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

第 17号令）、《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关

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2021〕9号）（以下简称“9号文”）、《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关于组织开展 2020年度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

与核查复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21〕23号）和《关于开展

杭州市 2021年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核查工作的

通知》、《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

作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等文件精神。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以下简称“CQC”）受杭州鸿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

其（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0~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

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 根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的要求，对受核查方生产

过程中排放源进行识别，对碳排放数据的监测、记录、保存以及传递

过程进行审核，交叉核对数据源数据的准确性，依据《核算指南》计

算出受核查方 2020~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



- 对受核查方碳排放数据的监测以及管理提出进一步的意见或

建议。

1.2核查范围

本次核查范围包括：

- 受核查方 2020~2022年度在企业边界内的二氧化碳排放，即浙

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山街道裕阳路 8 号厂址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排放、净购入生产用电蕴含的排放。

1.3核查准则

-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2021〕9号）（以下简称“9号文”）；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0年度重点企（事）

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与核查复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

〔2021〕23号）；

- 《关于开展杭州市 2021年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及核查工作的通知》；

- 《关于做好 2022年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重点工作

的通知》（环办气候函〔2022〕111号）



-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以下简称“核查指南”）；

- 《国家碳市场帮助平台》。

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根据 CQC内部核查组人员能力及程序文件的要求，此次核查组

由下表所示人员组成。

表 2-1 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职责分工

1 陆心怡 核查组组长 文件评审、现场访问

2 陈庆元 核查组组员 文件评审、报告编写

3 洪大剑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4 章润臣 技术复核人 技术评审

2.2文件评审

核查组于 2023 年 7 月 17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生产工艺流程

图、主要能耗设备清单以及碳排放数据台账进行了文件评审。核查组

在文件评审过程中确认了受核查方提供的数据信息是完整的，并且识

别出了现场访问中需特别关注的内容。

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见本报告附件 2“支

持性文件清单”。

2.3现场核查

核查组成员（陆心怡、陈庆元）于 2023年 7月 18日对受核查方

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在现场访问过程中，核查组按照

核查计划走访并现场观察了相关设施并采访了相关人员。现场主要访



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2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对象 部门 职务 访谈内容

2023
年 7
月 18
日

谭杰

祝人和

唐荣婷

方渭强

制造部

行政部

财务部

品管部

部长

科员

统计员

部长

-介绍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未来企业规

划，同时回答企业基本信息相关问题；

-介绍关于排放单位排放设备的能源消

耗、记录、二氧化碳排放等相关问题；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情况以及能源管理

现状，回答关于排放单位排放设施的能

源消耗、记录、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

-负责提供《文件清单》中支持性材料，

同时回答数据的测量、收集、获取过程

谭杰 制造部 部长

-带领核查员现场查看能耗设施以及能

源计量器具。

-介绍工艺生产流程以及生产中的能耗

设备、耗能工序以及消耗的能源品种。

2.4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评审

现场核查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根据 CQC内部管理程序，

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须经过 CQC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

复核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复核。技术复核由 2 名技术复核人员根据

CQC工作程序执行。

3.核查发现

3.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工

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受核查方代表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



信息：

杭州鸿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为 91330183741007736E，成立于 2002 年 7月 10日。经

营范围为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

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等。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如下：

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架构图

受核查方能耗设备清单如下：

表 3-1 企业重点能耗设备清单

序

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能源消耗品种



01 SW121美标头部剥铆

一体机 SW121
电力

02 按钮弹簧滑竿机 036 电力

03 按钮上弹簧滑竿机 41321KD.A 电力

04 按钮自动打标送料机 VZ0205 电力

05 半自动工具插端子铆

接机
WL3000SD 电力

06 超声波模具抛光机 YJCS-6型 电力

07 冲套机 ACM-310 电力

08 导电片自动铆接拧螺

钉机
PF201L·N 电力

09 点焊机 P25Q 电力

10 电脑剥线机 SWT508-HT2 电力

受核查方 BS标准智能插座工艺流程概述如下：



图 3-2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受核查方生产经营过程中主要消耗汽油、柴油、电力。汽油消耗

于商务用车，柴油用于运输车辆，电力消耗于全厂电耗设备。

汽油、柴油消耗量由加油站加油枪计量，受核查方财务根据每月

消费数据统计汽油消耗量，并形成《能源消耗统计表-汽油》、《能

源消耗统计表-柴油》。受核查方财务部门根据每月电力抄表数据，



汇总形成《能源消耗统计表-电力》。受核查方财务部门根据每月光

伏结算数据，汇总形成《能源消耗统计表-光伏》。

根据受核查方《生产统计报表》、《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

量表》，2020~2022年度受核查方主营产品产量以及产值信息如下表

所示：

表 3-2 生产信息表

产品产量及产值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开关（万只） 1640 2100 1800
插座（万只） 929 1180 958
插头（万只） 1425 1455 662
熔断器（万只） 798 830 675
总产量（万只） 5810 7012 5099

产值（万元） 35831 45664.1 41268.5

3.2核查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为独立法人，因此企业边界为受核查方控

制的所有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

系统。经现场参访确认，受核查企业边界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鹿

山街道裕阳路 8号。

3.2.2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通过文件评审及现场访问过程中查阅相关资料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核查组确认核算边界内的排放源及气体种类如下表所示。



表 3-3 主要排放源信息

排放类型 能源品种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 汽油 商务用车

化石燃料燃烧 柴油 运输用车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电力 按钮弹簧滑竿机、冲套机、点焊机、电脑剥线机等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报告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采用如下核算方法：

E 总=E 燃烧+E 过程+E 电力+E 热力 (1)

其中：

E 总 企业 CO2排放总量，单位：tCO2；

E 燃烧 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tCO2；

E 过程 企业工业过程 CO2排放量，单位：tCO2；

E 电力 企业净购入生产用电蕴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tCO2

E 热力 企业净购入热力隐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tCO2

3.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n

1i
ii EFADE ）（燃烧

(2)

式中：

E 燃烧

核算期内机械制造行业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放

量，单位：tCO2；

ADi 核算期内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的活动水平数据，单位：GJ

EFi 核算期内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tCO2/GJ；



i 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ADi按公式（3）计算：

i i iAD NCV FC  (3)

式中：

NCVi 核算期内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的低位发热值，，对固体或液体

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

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FCi 核算期内企业净消耗化石燃料品种 i的质量，对固体或液体燃

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EFi=CCi×αi×ρ1 (4)

式中：

CCi 核算期内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tc/GJ；

OFi 核算期内企业化石燃料品种 i的碳氧化率，%wt；

ρ1 CO2与 C的分子量之比 44/12

3.3.2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受核查方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采用《核算指南》中的如下核算方法：

（5）

式中：

E 过程 企业工业过程 CO2排放量，单位：tCO2；

ETD 电气与制冷设备生产的过程排放，tCO2e；



EWD CO2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排放，tCO2

1

n
WD ii
E E


 （6）

44i i
i

j
j

P WE
P


 


（7）

式中：

EWD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造成的 CO2排放量，tCO2；

Ei 第 i种保护气的 CO2排放量，tCO2；

Wi 报告期内第 i种保护气的净使用量，t；

Pi 第 i种保护气中 CO2的体积百分比，%；

Pj 混合气体中第 j种气体的体积百分比，%；

Mj 混合气体中第 j种气体的摩尔质量，g/mol；

i 保护气类型；

j 混合保护气中的气体种类

3.3.3净购入电力隐含的排放

(8)

式中：

E 电力 核算期内净外购生产用电蕴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tCO2；

电力EF

AD 电力 核算报告期内企业净购入的电力消费量，单位为MWh；

EF 电网 核算期内净外购生产用电的区域电网 CO2排放因子，单位：

tCO2/MWh



3.3.4净购入热力隐含的排放

(9)

式中：

E 热力 核算期内净外购生产用热蕴含的 CO2排放量，单位：tCO2；

电力EF

AD 热力 核算报告期内企业净购入的热量，单位为 GJ；

EF 热力 核算期内净外购生产用热的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单位：

tCO2/GJ

3.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1.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受核查方所涉及的化石能源品种为汽油。CQC核查组对受核查

方 2020-2022年度化石能源品种的活动水平数据进行了核查并确认如

下信息：

●汽油消耗量（t）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表--汽油》

监测方法： 购入时监测重量

监测频次： 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批次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从加油站购入汽油。排放单位财务部门每月

根据汽油的购入量汇总统计在《能源消耗统计表》中，

根据与受核查方代表交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每年



汽油无库存，即消耗量等于购入量。核查组查阅《能

源消耗统计表》确认 2020年、2021年、2022年汽油

的消耗量分别为 14.18吨、13.85吨、14.12吨。核查

组查阅了全年的汽油购入发票确认《能源消耗统计

表》的准确性。

表 3-4核查确认的汽油消耗量（t）

月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 0 1.27 1.31
2 1.26 0.77 0.65
3 1.00 1.07 0.61
4 1.30 1.39 1.41
5 0.91 0.85 1.48
6 1.16 1.03 1.39
7 1.22 1.19 1.32
8 1.39 1.31 1.71
9 1.28 1.29 1.02
10 1.20 1.08 1
11 1.01 1.25 1.16
12 2.45 1.34 1.06

合计 14.18 13.85 14.12

●汽油平均低位发热量（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 汽油低位发热值缺省值

43.070GJ/t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监测设备维护： /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无

●柴油消耗量（t）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表--柴油》

监测方法： 油库加油枪监测消耗量

监测频次： 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批次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无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从加油站购入柴油。排放单位财务部门每月

根据柴油的购入量汇总统计在《能源消耗统计表》中，

根据与受核查方代表交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每年

柴油无库存，即消耗量等于购入量。核查组查阅《能

源消耗统计表》确认 2020年、2021年、2022年柴油

的消耗量分别为 21.95吨、23.06吨、18.85吨。核查

组查阅了全年的柴油购入发票确认《能源消耗统计

表》的准确性。

表 3-4核查确认的柴油消耗量（t）

月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 0 2.51 1.69
2 2.42 1.05 1.03
3 1.77 1.7 1.14
4 1.79 2.29 1.86
5 1.47 1.82 1.74
6 2.2 1.78 1.32
7 1.81 2.09 1.62
8 2.38 1.87 1.82
9 2.47 2.14 1.88
10 1.77 1.59 1.65
11 1.54 2.25 1.62
12 2.33 1.96 1.48
合计 21.95 23.06 18.85

●柴油平均低位发热量 （GJ/t）

数据来源： 《核算指南》附录二表 2.1 柴油低位发热值缺省值



42.652GJ/t

监测方法： /

监测频次： /

记录频次： /

监测设备维护： /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无

3.4.1.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数据来源： 《能源消耗统计表--电力》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监测频次： 连续计量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每年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总表由电力公司定期维护，分表由企业自行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汇总其每月用电抄表度数、每月光伏结

算数据，统计在《能源消耗统计表》中。核查组确认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电力使用量合计为

4495.033MWh、5700.365MWh、4372.622MWh。

受核方厂区内有厂房出租给其他全资子公司，财

务结算全部交由受核方负责。发票结算数据无法拆

分。核查组采信电力抄表数据。核查组查阅 2020、

2021、2022年电力结算发票、光伏结算发票。确认《能

源消耗统计表--电力》数据真实、可信、合理。

核查组认为《能源消耗统计表--电力》与《2020、

2021、2022年电力结算发票》数据均为真实，考虑数

据的优先级，核查组采信《能源消耗统计表--电力》

的数据作为采信数据。



表 3-5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量（MWh）
月份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 375.85 577.725 403.326
2 110.307 357.314 306.817
3 361.349 150.874 244.174
4 368.139 441.144 399.044
5 299.265 444.103 300.704
6 395.326 579.956 273.002
7 437.12 525.151 385.425
8 547.154 604.56 402.351
9 499.632 693.994 496.022
10 360.576 441.776 389.102
11 434.157 394.307 364.821
12 306.158 489.461 407.834
合计 4495.033 5700.365 4372.622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以及碳氧化率

化石燃料燃烧

数据名称 汽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值 0.0189

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

化石燃料燃烧

数据名称 汽油的碳氧化率

单位 %

数值 98

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



化石燃料燃烧

数据名称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单位 tC/GJ

数值 0.0202

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

化石燃料燃烧

数据名称 柴油的碳氧化率

单位 %

数值 98

来源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

3.4.2.2电力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外购电力排放因子

单位 tCO2/MWh

数值： 0.7035

数据来源 《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

子》中华东电网 2012年排放因子。

3.4.3排放量的核查

核查组根据核查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以及排放因子计算杭州鸿

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结果如下：

3.4.3.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表 3-8 核查确认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年度 种类
消耗量（t） 低位发

热值（

单位热

值含碳

碳氧

化率

排放量

（t CO2）

总排放量

（t CO2）



GJ/t） 量

（tc/GJ
）

(%)

A B C D E=A*B*C*
D*44/12

2020
柴油 21.95 42.652 0.0202 98% 18.53

29.85
汽油 14.18 43.070 0.0189 98% 11.31

2021 柴油 23.06 42.652 0.0202 98% 19.47
30.52

汽油 13.85 43.070 0.0189 98% 11.05

2022
柴油 18.85 42.652 0.0202 98% 15.92

27.18
汽油 14.12 43.070 0.0189 98% 11.26

3.4.3.2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表 3-8 核查确认的净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年份

净购入电力

电量

(MWh) 排放因子 (tCO2/MWh) 排放量

（t CO2）

A B C=A*B
2020 4495.033 0.7035 3162.256
2021 5700.365 0.7035 4010.207
2022 4372.622 0.7035 3076.140

3.4.3.3 排放量汇总

表 3-10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t CO2）

年度 2020 2021 202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9.85 30.52 27.1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62.256 4010.207 3076.140
总排放量(tCO2) 3192 4041 3103

3.4.4补充数据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为电力设施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智能家庭

消费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企业，没有补充数据要求。

3.5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受核查方初步形成有关能源利用、节能、能耗设备、能源计量与



统计等的管理规范的制度，对计量器具的配置和维护都有明确的管理

要求，关键耗能和计量设备的台账逐步建立。能源管理制度的建立健

全、制度的执行管理、能耗指标的制定、节能技术的推广、公司员工

的节能培训，能源统计分析、能源管理台账等相关工作逐步开展。

受核查方借助此次机会，初步指定职工负责碳排放相关管理，设

定专职部门和人员负责数据的取样、监测、分析、记录、收集、存档

工作。并计划建立定期校准和检验监测仪器的计划，并对计量设施进

行定期校准。

3.6其他核查发现

无

4.核查结论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对杭州鸿

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度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核算如下：

年度 2020 2021 2022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9.85 30.52 27.18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3162.256 4010.207 3076.140
总排放量(tCO2) 3192 4041 3103

-杭州鸿世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2年度核查过程中无未覆

盖的问题。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1. 加强对温室气体核算以及管理的能力建设，加强对相关政策的学

习以及人员的培训。

2. 建议企业建立 CO2排放量化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建立 CO2排放量

化和报告相关的文档管理规范，分类保存、维护有关温室气体年度报

告的文档和数据记录；

3.加强计量设备的校检和维护，定期委托专业机构对计量设备进行校

验。



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1. 《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工艺流程图》；

2.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2020-2022）；

3. 《生产统计报表》；

4. 《能源消耗统计表》；

5. 2020~2022年汽油、柴油购入发票；

6. 2020-2022年《光伏结算发票》；



《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工艺流程图》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2020-2022）







《生产统计报表》



《能源消耗统计表》





2020~2022年汽油、柴油购入发票







































2020-2022年《光伏结算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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